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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明確規範本所研究生修習學位之注意事項，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若於入學前未曾修習管理學、統計學、經濟學、財

務管理及行銷管理（指成績及格），應自行補修大學部學分，最遲於提出論

文口試申請前繳其補修證明。 

第三條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年限內修滿應修

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再延長修業年限一年。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36個學分達畢業學分標準（含研究論文寫作6

學分）。 

第五條 本所必修課程為人力資源管理（先修課程：管理學）、組織理論與管理(先修

課程管理學)、企業研究法（先修課程：統計學）、人力資源管理經濟學（先

修課程：經濟學）、研究論文寫作I、研究論文寫作II。 

第六條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配合參與本所辦理之各項教育、訓練、社會服務

等有利學生學習之活動。 

第七條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需獨立完成碩士論文，論文進度與程序如下表所示

： 

論文階段 研究生工作 本所配合事項 備註 

指導教授 選定指導教授  
研究生修畢十八學分後始

得提出選定論文指導教授

論文計劃 

擬定階段 

思考論文計劃  協助擬定研究方向及提供必

要之幫助。 

 論文指導教授可由校內、外

助理教授（助理研究員）以

上資格者擔任，指導教授如

由校外者擔任，須由本所教

師共同指導。 

 

論文口試 完整論文打字稿

需於口試排定日

期前七天送達口

試委員。 

 按照學校學位考試規定完成

論文口試。 

 

 

 研究生提出完整論文的

同時，必須附提一份以

論文為基礎所撰寫之學

術期刊格式之中英文摘

要。 

 若口試未通過，則延至

下學期口試。 

第八條 若研究生欲更換論文指導教授，需填寫更換指導教授申請表，經所長同意後

始得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